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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部 ：會議的閉門部分

此部分爲警監會和投訴及內部調查科代表商議共同關注事項的閉門會  

議 ，其會議記錄不會存放在警監會網頁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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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部 ： 會議的公開部分

引 言

主篮歡迎所有與會者出席會議。

m  涌渦二雲雲六年一目+ 二 R 會議的記綠

2. 上次會議(公開部分)的記錄無須修訂，獲 得 通 過 。

(T D 捋訴警容課的刑軎及遠砭紀律軎項一訾表

3. 役訴及內部調杳科總警司在會卜.提交刑事及違反紀律事項一覽表， 

並 特 別 提 出 A 1 4 、A2 6 及 A8 0 三 宗 個 案 的 共 通 點 。三宗個案均涉及警 

務 人 員 沒 有 在 收 到 市 民 來 信 1 0 日 內 答 覆 ，違 反 了 《警 察 通 例 》第 12-  
0 4 條 第 1 段 須 在 1 0 日內答覆或先行簡覆的規定。由於有三宗這類個案， 

投 訴 警 察 課 會 透 過 每 月 報 告 的 「關 注 事 項 」和 「醒 目 警 察 小 貼 士 」提 

醒 警 務 人 員 需 遵 守 《警察通例》的 適 用 部 分 。

(TTT) 捋訴警容課_ - 月統計敷字

4. 役訴及內部調杳科總警司報 告 說 ，二零零六年一月接到 2 0 4宗投 

訴 ，與 對 上 一 個 月 的 統 計 數 字 相 比 ，增 加 10.3% (1 9宗）。二月份的數 

字 仍 未 備 妥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的數字爲 1 8 5宗 。投 訴 個 案 增 加 1 9宗 ， 

情 況 並 不 特 殊 ，因爲二零零五年十二月的投訴數字是過去數年來最低 

的 ，而當時正値香港舉行部長級會議。

5. 二 零 零 六 年 一 月 關 於 「行爲不當 / 態度欠佳 / 粗 言 穢 語 」的投訴

有 6 6宗 ，與 對 上 一 個 月 的 統 計 數 字 相 比 ，增 加 32.0 % ( 1 6宗 ）。二零零 

五年十二月的數字爲 5 0宗 。二 零 零 六 年 一 月 關 於 「疏 忽 職 守 」的投訴 

有 5 6 宗 ，與 對 上 一 個 月 的 統 計 數 字 相 比 ，減 少 23.3 % ( 1 7宗 ）。二零零 

五 年 十 二 月 的 數 字 爲 7 3 宗 。二 零 零 六 年 一 月 關 於 「毆 打 」的投訴有 

5 3 宗 ，與 對 上 一 個 月 的 統 計 數 字 相 比 ，增 加 29.3 % ( 1 2宗 ）。二零零五 

年 月 的 41 宗 。

6. 二零零六年第一個月收到 2 0 4宗 投 訴 ，較 去 年 同 期 的 2 7 6宗減少 

26.1% ( 7 2宗）。不 過 ，役訴及內部調杳科總警司提醒 警 監 會 ，宜以二 

零零五年 和 二 零 零 六 年 第 一 季 的 總 數 作 比 較 ，因爲兩年農曆新年的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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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並 不 相 同 。

7. 二 零 零 六 年 一 月 接 獲 的 「行爲不當 / 態度欠佳 / 粗 言 穢 語 」投訴 

有 6 6 宗 ，較 去 年 同 期 的 8 3 宗 減 少 20.5 % ( 1 7宗 ）。二零零六年一月接 

獲 的 「疏 忽 職 守 」投 訴 有 5 6 宗 ，較去年同期減少 47.7 % ( 5 1宗 ）。二零 

零 六 年 一 月 接 獲 的 「毆 打 」投 訴 有 5 3 宗 ，較 去 年 同 期 的 5 8 宗減少 

8.3%(5 宗）。

8. 主 度 請 委 員 就 統 計 數 字 發 表 意 見 。石丹理教捋詢問警方會否考慮 

在 互 聯 網 上 提 供 投 訴 表 格 ，作 爲 投 訴 的 途 徑 。他在一兩年前也曾提出 

這 項 建 議 ，當時警方表示會予以考慮。

9. 役訴及內部調杳科總警司指 出 ，在 二 零 零 五 年 ，透過互聯網提出 

的 投 訴 共 5 6 宗 ，佔 接 獲 投 訴 總 數 的 2 . 1 % 。單 單 在 二 零 零 六 年 一 月 ， 

以這種途徑接收的投訴已有 5 宗 ，令 百 分 比 增 至 2 . 5 % 。雖然沒有專設 

的 投 訴 網 頁 ，但 市 民 可 透 過 警 方 現 時 的 網 頁 作 出 投 訴 ，而投訴警察課 

過 往 確 有 從 這 種 途 徑 接 獲 投 訴 。服務質素監察部正考慮是否需要加設 

溝 通 途 徑 ，但 不 限 用 於 投 訴 用 途 ，亦可一般用作提出其他意見。

1 0 . 顧明仁博十提議在網卜.提供類似「罪案資料郵柬」的 表 格 ，方便 

市 民 投 訴 。役訴及內部調杳科總警司多 謝 顧 博 十 提 出 的 建 議 ，表示這 

是 警 方 定 必 考 慮 的 方 案 之 一 。他 又 指 出 ，在接收投訴方面的一個主要 

先 決 考 慮 ，是 無 須 投 訴 人 書 寫 太 多 ，因 爲 無 論 如 何 ，投訴警察課的調 

查人員都要聯絡投訴人索取進一步資料。

(TV) 埏 捋 訴 警 容 課 討 論 的 捋 訴 個 窭

1 1 . 警監會秘書長向與會者簡介 一 宗關於警方如何處理市民要求檢視 

警 察 委 任 證 的 個 案 。事 發 當 日 ，投 訴 人 因 爲 不 小 心 駕 駿 ，被正在執行 

電單車巡邏任務的高級督察 (被投訴人 )截查，被 投 訴 人 當 時 身 穿 制 服 。 

投訴人聲 稱 當 時 曾 要 求 被 投 訴 人 出 示 委 任 證 ，因爲他認爲被投訴人不 

應 該 票 控 他 。他 想 記 錄 被 投 訴 人 的 全 名 和 警 察 編 號 ，以 便 投 訴 。他表 

示 被 投 訴 人 曾 向 他 透 露 其 職 級 、姓 氏 和 所 屬 單 位 。投 訴 人 在 收 到 「不 

小 心 駕 駿 」的 告 票 後 ，投 訴 被 投 訴 人 ，指 在 兩 人 爭 論 期 間 ，他曾三度 

要 求 被 投 訴 人 出 示 委 任 證 ，但均遭拒絕（「疏 忽 職 守 」）。他又指被投 

訴人在事發期間對他無禮（「無 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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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被投訴人表示投訴人爲有否違規一事與他爭論。在回應投訴人對 

他 個 人 資 料 的 查 詢 時 ，他 兩 度 表 明 職 級 、全 名 、警務處職員編號和所 

屬 單 位 。投 訴 人 接 着 要 求 檢 視 他 的 委 任 證 。被投訴人答稱已把有關其 

警 務 人 員 身 份 的 資 料 全 部 告 知 投 訴 人 ，並質疑投訴人是否真的要看他 

的 委 任 證 ，因 爲 當 時 他 正 身 穿 制 服 。由 於 投 訴 人 沒 有 表 示 ，被投訴人 

便繼續向他解釋他違規之處和自己打算票控他的行動。被投訴人認爲 

自 己 身 穿 全 套 制 服 ，投 訴 人 檢 視 其 委 任 證 的 要 求 屬 於 不 合 理 。他又否 

認 對 投 訴 人 無 禮 ，並且表示投訴人態度惡劣。

1 3 . 根 據 《警 察 通 例 》的 有 關 條 文 ，軍裝警務人員應按市民要求出示 

委 任 證 ，要 求 不 合 理 者 除 外 。投訴警察課支持被投訴人指投訴人要求 

不 合 理 的 說 法 ，因 爲 當 時 被 投 訴 人 正 駕 駿 警 察 電 單 車 ，身穿全套警察 

制 服 ，並 透 過 警 方 的 巡 邏通訊器查核投訴人的駕駿執照，任何市民也 

不 會 懷 疑 他 的 警 務 人 員 身 份 。由於投訴人也同意被投訴人曾把其警務 

人 員 身 份 的 資 料 告 訴 他 ，投訴警察課認爲被投訴人已按照警方程序完 

成 其 職 責 ，因 此 把 「疏 忽 職 守 」的 指 控 列 爲 「並 無 過 錯 」 。至 於 「無 

禮 」的 指 控 ，鑑於雙方說法均缺乏佐證，因 此 被 列 爲 「無法證實」 。

1 4 . 警 監 會 硏 究 個 案 後 ，對 「疏 忽 職 守 」的 指 控 被 列 爲 「並 無 過 錯 」 

有 所 保 留 。該會 的 意 見 扼 述 如 下 ：

( ) 該 會 注 意 到 ，與 須 在 肩 膊 上 顯 示 編 號 的 員 佐 級 警 員 不 同 ，所 

有督察級人員（包括被投訴人)均無需在肩膊上顯示編號或在  

制 服 上 佩 帶 名 牌 ，以 資 識 別 身 份 。由於投訴人表示被投訴人 

只 告 訴 他 職 級 、姓 氏 和 所 屬 單 位 ，投訴人表示檢視委任證是 

想抄下被投訴人的姓名和警員編號以便投訴的說法，不可視 

爲 全 不 合 理 。除 了 可 求 證 被 投 訴 人 警 務 人 員 的 身 份 外 ，投訴 

人 檢 視 委 任 證 的 目 的 ，可能是想求證被投訴人口頭提供的資 

料 (即 姓 氏 、職級和所屬單位），以 及 / 或取得投訴人聲稱被 

投訴人沒有完全提供的資料 (即其全名和警務處職員編號）， 

以 便 投 訴 ；

a

(b) 在 某 些 情 況 下 ，要 求 檢 視 警 務 人 員 的 委 任 證 ，以 便 投 訴 ，可 

視 爲 合 理 。如 投 訴 人 當 場 已 向 被 投 訴 人 說 明 ，爲 方 便 投 訴 ， 

其委任證是證明其所述 資 料 是 否 真 確 的 唯 一 佐 證 ，則被投訴 

人認爲投訴人的要求不合理的理由，可 能 並 不 充 分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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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投訴人只表示曾 三 度 要 求 被 投 訴 人 出 示 委 任 證 ，但沒有詳細 

說 明 如 何 提 出 要 求 ，以 及 被 投 訴 人 如 何 拒 絕 其 要 求 。即使投 

訴 人 曾 詳 細 描 述 經 過 ，仍然沒有其他獨立證據支持任何一方 

的 說 法 。因 此 ，警 監 會 認 爲 把 指 控 列 爲 「無法證實」較爲恰當

1 5 . 投 訴 警 察 課 在 考 慮 警 監 會 的 意 見 後 ，同 意 把 指 控 的 分 類 由 「並無 

過 錯 」更 改 爲 「無法證實」 。投訴警察課作出這項改動的原因扼述如下

( ) 該 課 同 意 警 監 會 的 意 見 ，即 在 某 些 情 況 下 ，要求檢視警務人 

員 的 委 任證以便投訴，可 視 爲 合 理 ；

a

(b) 不 過 ，該課堅持投訴人在當時情況下要求檢視被投訴人的委 

任 證 ，屬 於 不 合 理 。鑑於投訴人和被投訴人對事件的說法不 

同 ，而 投 訴 人 要 求 檢 視 委 任 證 的 動 機 並 不 明 確 ，該課同意把 

指 控 列 爲 「無法證實」較 爲 恰 當 ；以及

(C) 關 於 《警 察 通 例 》有 關 條 文 的 應 用 ，軍裝人員無須僅爲了方 

便 市 民 投 訴 的 原 因 而 出 示 委 任 證 。訂 立 有 關 條 文 的 目 的 ，旨 

在 證 明 有 關 警 務 人 員 是 否 獲 得 委 任 ，而 不 是 證 明 其 身 份 。此 

外 ，這項條文不可理解爲規定警務人員在其委任身份並無疑 

問 的 情 況 下 ，也 須 出 示 其 委 任 證 。因 此 ，任何爲方便投訴而 

提 出 的 「合 理 」要 求 ，均 須 視 乎 情 況 而 定 ，而 不 是 只 以 《警 

例 》 。

1 6 . 警監會對修訂的調查結果並無進一步意見。不 過 ，該會從這宗投 

訴 中 注 意 到 ，被 投 訴 人 制 服 上 並 無 肩 章 編 號 或 名 牌 ，以致投訴人當場 

無法求證他的全 名 和 警 務 處 職 員 編 號 以 便 投 訴 ，可能是引致這宗涉及 

「疏忽職守」投 訴 的 原 因 。主篮請投訴警察課評論這宗個案。

1 7 . 役訴及內部調杳科總警司證 實 ，鑑於投訴人和被投訴人雙方說法 

有 出 入 ，投 訴 警 察 課 同 意 把 指 控 的 分 類 更 改 爲 「無 法 證 實 」 。役訴及 

內部調杳科總警司繼 續 解 釋 ， 《警 察 通 例 》第 20-  16條對於如遇到市 

民 提 出 要 求 ，軍 裝 警 務 人 員 須 出 示 委 任 證 的 規 定 ，也曾在另一宗投訴 

個 案 內 提 及 。諮 詢 律 政 司 後 所 得 的 意 見 認 爲 ，委任證才是警務人員獲 

得 委 任 的 適 當 證 明 ，而 不 是 警 察 制 服 或 警 察 電 單 車 等 設 備 。 《警察通 

例 》的 實 際 作 用 在 於 說 明 在 大 部 分 情 況 下 ，如 市 民 提 出 要 求 ，軍裝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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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人 員 須 出 示 委 任 證 。例 外 情 況 已 在 有 關 條 文 內 訂 明 。首兩項例外情 

況 相 對 易 明 。至 於 第 三 項 例 外 情 況 ，即 要 求 如 不 合 理 ，則有關人員須 

按 當 時 情 況 自 行 判 斷 。他們必須預備日後或須向投訴警察課解釋作出 

有關決定的原因（如本個案），跟 其 他 須 依 靠 個 人 判 斷 而 非 《警察通例》 

作 出 決 定 的 情 況 一 樣 。最 終 ，有 關 人 員 均 須 面 對 其 決 定 帶 來 的 後 果 。 

即 使 《警 察 通 例 》內 沒 有 明 文 規 定 ，有關人員的決定日後如被判爲不 

當 ，該 名 人 員 仍 可 被 視 爲 干 犯 了 違 紀 行 爲 ，如 「對良好秩序及紀律有 

損 的 行 爲 」甚 或 「行爲刻意致使公共服務聲譽受損」 。就 本 個 案 而 言 ， 

有關人員根據當時情況決定不即時按要求出示委任證。事 後 回 顧 ，如 

他當時選擇出示委任證，可 減 少 一 宗 投 訴 。

1 8 . 關治平工程師指 出 ，新 程 序 顯 示 警方十分重視市民的意見。他問 

及如果一名難纏的市民在被警務人員要求檢視身份證後，純粹爲了報 

復而要求檢視該名人員的委任證，警 方 會 如 何 處 理 。

1 9 . 役訴及內部調杳科總警司多 謝 關 治 平 工 程 師 提 出 吐 事 。他表示這 

些 情 況 雖 然 不 能 說 每 天 都 有 ，但 確 實 經 常 發 生 。曾 有 一 宗 個 案 ，當中 

一 名 警 務 人 員 在 單 獨 巡 邏 期 間 ，有數人從橫巷趨前要求他出示委任證， 

原 因 不 過 是 他 們 看 他 不 順 眼 ，想 投 訴 他 。在 該 情 況 下 ，有關要求肯定 

不 合 理 。如 早 前 所 述 ，警 務 人 員 須 根 據 當 時 情 況 作 出 決 定 。在大部分 

情 況 下 ，對 於 要 求 是 否 合 理 ，很 可 能 存 在 爭 議 。收到這類要求的警務 

人 員 應考慮答允要求會否對整體情況有好處。役訴及內部調杳科總警 

司 表 示 ，他 個 人 認 爲 如 可 照 辦 ，便 不 應 拒 絕 。

2 0 . 顧明仁博十認爲 ，有 關 個 案 的 警 務 人 員 是 高 級 督 察 ，其制服上沒 

有 警 察 編 號 ，因此要求檢視他的委 任 證 以 核 實 他 的 編 號 ，可 視 爲 合 理 。 

他並建議 警 隊 考 慮 規 定 所 有 警 務 人 員 的 制 服 ，不 論 職 級 ，一律須顯示 

警 察 編 號 。這樣可使純粹爲了投訴而要求警務人員出示委任證的市民， 

不可再使用這個常用的藉口。

2 1 . 役訴及內部調杳科總警司回應時 提 及 有 關 個 案 的 案 情 。事發時有 

關 警 務 人 員 身 穿 全 套 制 服 ，正 駕 駿 警 察 電 單 車 在 屯 門 公 路 巡 邏 。他發 

現 投 訴 人 危 險 駕 駿 ，因 此 在 安 全 情 況 下 截 停 投 訴 人 。該名警務人員首 

先 向 投 訴 人 指 出 他 違 例 駕 駿 。投 訴 人 不 同 意 ，並 要 求 不 要 票 控 他 。該 

名 警 務 人 員 認 爲 有 關 情 況 不 適 合 警 告 了 事 ，因此要求投訴人出示駕駿 

執 照 。投訴人說他於是要求該名警務人員出示委任證。由 此 可 見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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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本 身 完 全 是 正 常 的 交 通 執 法 行 動 。由於投訴人此時才提出檢視委任 

證 的 要 求 ，顯 然 並 非 因 爲 懷 疑 該 名 警 務 人 員 的 身 份 ，而 是 另 有 原 因 。 

不 過 ，由於該名警務人員與投訴人的說法由該處開始不同，因此投訴 

警 察 課 把 指 控 列 爲 「無法證實」 。

2 2 . 至 於 建 議 所 有 警 務 人 員 ，不 論 職 級 ，一 律 在 制 服 上顯示警察編號， 

則 被 認 爲 對 情 況 沒 有 幫 助 ，因爲初級警務人員的制服均顯示警察編號， 

但 仍 然 會 被 要 求 出 示 委 任 證 ，原 因 是 不 知 道 制 服 上 的 編 號 是 否 屬 實 。

儘 管 如 此 ，役訴及內部調杳科總警司向 顧 博 十 保 證 ，當局會在適當情 

況 下 考 慮 他 的 建 議 。

2 3 . 顧明仁博十澄 清 說 ，他的意思是如果所有警務人員的制服均顯示 

編 號 ，則 市 民 可 自 行 抄 下 編 號 以 便 投 訴 ，無須要求有關人員出示委任 

證 。他認爲這樣或可減低因爲實際情況及涉及哪名人員而出現爭執或 

爭 拗 的 機 會 。役訴及內部調杳科總警司同 意 ，如果投訴人能夠提供所 

抄 下 的 警 察 編 號 ，投訴警察課可更容易 確 定 被 投 訴 人 的 身 份 。不 過 ， 

即 使 投 訴 人 只 能 提 供 事 發 時 間 和 地 點 ，投訴警察課亦不難查出被投訴 

人 的 身 份 。最 重 要 的 一 點 是 ，警 隊 的 確 鼓 勵 警 務 人 員 與 市 民 溝 通 。以 

這 宗 個 案 來 說 ，有 關 警 務 人 員 已 經 向 投 訴 人 說 出 姓 名 、警察編號及所 

屬 單 位 ，， 投訴訴警警 察課在確定其身份方面完全沒有有 困難。。

2 4 . 徐福燊醫牛表 示 ，他個人認爲警務人員出示委任證可謂簡單不過， 

在 大 部 分 情 況 下 ，出 示 委 任 證 可 更 方 便 警 方 處 事 。他相信大部分警務 

人 員 均 願 意 出 示 委 任 證 。只 在 少 數 個 案 中 ，某些市民蓄意藉詞要求檢 

視 委 任 證 以 作 挑 釁 ，才 出 現 問 題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有關警務人員會陷 

於 困 難 的 處 境 。他建議警隊考慮發出指引協助警務人員處理這類情況， 

使他們不致陷於即使實際上做法十分合理亦被指不合理的境況。

2 5 . 役訴及內部調杳科總警司表 示 完 全 同 意 徐 醫 牛 的 意 鼠 。正如他較 

早 前 所 說 ，在 大 部 分 情 況 下 ，警 務 人 員 均 應 按 要 求 出 示 委 任 證 。由於 

這 宗 個 案 情 況 特 殊 ，投訴警察課會利用現有途徑向前線人員傳達有關資料

(V ) 警 監 會 二 雲 雲 石 年 丁 作 統 計 報 告

2 6 . 警監會秘書長向與會者簡沭警監會的工作統計敷字。在二零零五 

年 ，警監會共通過了 2 8 2 8宗 投 訴 個 案 ，其 中 1 8 0 6宗 屬 「一 般 」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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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只經過警監會一輪質詢便獲得通過的輕微投訴個案），1 0 2 2宗屬 

「複 雜 」個案 (即所有嚴重投訴加上經過警監會兩輪或以上質詢後獲得 

通過的輕微投訴個案）。該 1 8 0 6宗 「一 般 」個 案 全 部都按照服務承諾， 

由 收 到 投 訴 警 察 課 的 調 查 報 告 起 計 三 個 月 內 通 過 ；至 於 另 外 的 10 2 2  

宗 「複 雜 」個 案 ，其 中 99.9 % (或 1 0 2 1 宗 )均按照服務承諾，由收到投 

訴警察課的調查報告起計六個月內通過。

2 7 . 二零零五年通過的 2 8 2 8宗個案共涉及 4 6 9 5項 指 控 ，1 5 2 2項曾 

獲 全 面 調 查 ，其 中 6 6項 列 爲 「證 明 屬 實 」 、7 9 項 列 爲 「未經舉報但證 

明 屬 實 」 、8 項 列 爲 「無 法 完 全 證 實 」 。證 明 屬 實 的 指 控 ，佔經全面 

調 查 指 控 的 1 0 . 1 %。必 須 強 調 的 是 ，要 證 明 投 訴 屬 實 ，必須有充分證 

據 或 明 確 有 力 的 理 據 支 持 。因此不能假設某個百分比的投訴個案必然 

屬 實 。警 監 會 和 投 訴 警 察 課 會 根 據 一 切 所 得 證 據 ，判斷每項指控是否 

屬 實 。因 此 ，證 明 屬 實 的 比 率 ，不能用作衡量警務人員操守或投訴警 

察制度成 效的的 準 則 。。

2 8 . 警 監 會 去 年 通 過 的 指 控 ，包 括 2 0 1項 (或 4 . 3 % ) 「揑 造 證 據 」指 控 ， 

及 7 1 0項 (或 1 5 . 1 % )「毆 打 」指 控 。與二零零四年的數字比較，這兩類 

嚴 重 指 控 的 數 字 都 有 所 下 降 。在 警 監 會 去 年 通 過 的 指 控 中 ，最普遍的 

三 類 指 控 分 別 是 「行爲不當 / 態度欠佳 / 粗 言 穢 語 」 ，有 1 8 1 7項或 

3 8 . 7 % ; 「疏 忽 職 守 」 ，有 1 4 1 2 項 或 3 0 . 1 % ; 以 及 「毆 打 」 ，有 711 

項 或 1 5 . 1 %。

2 9 . 警監會的主要職能是監察投訴警察課的調查投訴工作，確保調查 

全 面 及 公 正 。有 鑑 於 此 ，警監會去年向投訴警察課提出了 5 4 1項質詢 

/ 建 議 ，當 中 3 8 1 項 （70.4 % ) 獲 投 訴 警 察 課 接 納 ，餘 下 的 1 6 0項 

(29.6 % )則獲得該課圓滿解釋或跟進。値 得 留 意 的 是 ，該課因應警監會 

的 質 詢 ，修訂了 6 4 項 指 控 的 調 查 結 果 ，包 括 把 6 項 由 「無法完全證 

實 」 、 「無 法 證 實 」或 「並 無 過 錯 」更 改 爲 「證 明 屬 實 」及 3 項由 

「無法證實」或 「虛假不確」更 改 爲 「無法完全證實」 。此 外 ，亦增加 

了 4 項 「未 經 舉 報但證明屬實」的 調 查 結 果 。警監會去年向警方提出 

的 9 項 改 善 警 方 工 作 程 序 的 建 議 ，其 中 4 項 獲 得 接 納 ，其 餘 5 項則獲 

警 。

3 0 . 湛 家 雄 先 牛 注 意 到 ，去 年 接 獲 的 投 訴 比 二 零 零 四 年 減 少 超 過 1 

0 0 0宗 。他 相 信 是 警 方 在 預 防 投 訴 方 面 作 出 努 力 的 緣 故 。他亦留意到



二零零五年和二零零四年分別有 2 4 4宗 和 2 9 6宗 「虛 假 不 確 」的 投 訴 ， 

大 多 涉 及 濫 用 投 訴 機 制 。他 詢 問 警 方 除 了 作 出 警 告 外 ，因此而作出 

「浪費警力」或 「虛報案件」檢 控 的 數 字 。

3 1 . 役訴及內部調杳科總警司回 應 說 ，警方在二零零五年檢桦了 2 名 

作 出 虛 假 投 訴 的 投 訴 人 ，兩 人 均 被 法 庭 定 罪 。其中一人被判處最高監 

禁 期 六 個 月 ，另一人亦被判處監禁。

3 2 . 勞永樂醫牛注 意 到 ，有 關 統 計 數 字 是 按 指 控 數 目 計 算 的 ，他詢問 

應 否 發 布 以 「投 訴 人 數 目 」和 「被 投 訴 人 數 目 」作 基 準 的 統 計 數 字 ， 

以更全面反映警監會的工作。

3 3 . 警監會秘書長回 應 說 ，相 信 可 提 供 這 方 面 的 統 計 數 字 ，但她須向 

秘書處同事求證有否定期準備這些統計數字。

3 4 . 關治平工程師詢問檢桦役訴人的敷字是否包栝所有提出的檢禅， 

還 是 只 包 括 罪 名 成 立 的 數 字 。役訴及內部調杳科總警司確 認 ，只提出 

了 兩 次 檢 控 ，兩 次 均 罪 名 成 立 。關治平工程師表 示 這 只 佔 少 於 1 % 的虛 

假 投 訴 。鑑 於 虛 假 投 訴 浪 費 警 方 和 警 監 會 的 資 源 ，他問及如果遭警方 

檢 控 的 數 字 這 麼 低 ，能 否 發 揮 阻 嚇 作 用 ，警方應否爲此進行檢討。

3 5 . 役訴及內部調杳科總警司指出 ，在 該 2 4 4宗 「虛 假 不 確 」的投訴 

中 ，大 部 分 是 有 關 刑 事 控 罪 抗 辯 的 策 略 性 投 訴 (有案尙在審理中的投  

訴）。投訴警察課處理這些投訴時會採取特別程序，並 會 暫 停 調 查 ，直 

至 待 法 庭 結 案 爲 止 。一 般 而 言 ，如 投 訴 人 被 法 庭 定 罪 ，投訴警察課會 

把 投 訴 歸 類 爲 「虛 假 不 確 」 。他 承 認 只 得 兩 宗 檢 控 ，或可說是數字偏 

低 ，但 除 了 考 慮 是 否 有 充 分 證 據 支 持 檢 控 外 ，法 庭 就 定 罪 判 處 的 刑 罰 ， 

也 是 考 慮 因 素 。

3 6 . 石丹理教捋表 示 ，檢 控 和 懲 罰作出虛假投訴的人士固然重要，但 

須 小 心 處 理 ，以免令人誤以爲作出投訴會動輒招致牢獄之災。兩者必 

須 小 心 取 得 平 衡 。

( V D  I 他 事 項 和 總 結

3 7 . 議 事 完 畢 ，會 議 的公開部分於下午四時三十分結束。下次會議將 

於 二 零 零 六 年 五 月 十 八 日 舉 行 。主 篮 注 意 到 ，這是投訴及內部調查科



總 警 司 最 後 一 次 以 該 身 份 出 席 會 議 。役訴及內部調杳科總警司確 認 ， 

他將會在下周接任警務處助理處長 (資訊系統部）。主直藉此機會多謝 

投訴及內部調 查 科 總 警 司 多 次 出 席 會 議 。役訴及內部調杳科總警司亦 

對警監會在這段時期的合作和支援表示謝意。

投訴及內部調查科 

聯席秘書郭蔭庶 

投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會

聯席秘書周允強




